
《钦北区卫生健康发展“十四五”规划》

起草说明
一、主要依据
依据《广西卫生健康发展“十四五”规划》《钦州市卫生健康发展“十四五”规划》以及区委、区政府关于全区卫生健康工作的安排部署等，编制本规划。
二、起草过程
2023年3月，根据《钦州市人民政府印发〈钦州市卫生健康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钦政发〔2023〕1号）和全国、全区和全市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我局开始牵头起草《钦北区卫生健康发展“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工作。

2023年4月，结合起草过程发现的问题，我局组织专家组深入分析我区疫情形势和工作进展，进行专题研讨和论证，多次审稿，在本系统内多次征求意见，反复修改，逐条研究文件内容，逐项完善。
2023年5月，我局起草形成了《钦北区卫生健康发展“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并向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区直各有关单位、部分驻钦北单位分别征求了意见。
三、总体框架及主要内容
《规划》总体框架主要分为发展背景、总体要求、深入推进健康钦北行动、构建强大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维护全生命周期人群健康、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等十一部分。第一分为发展基础、发展机遇及挑战。第二部分为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第三部分至第十部分为主要任务，第十一部分为保障措施。

（一）发展背景。重点介绍规划的背景和面临形势、钦北区卫生健康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机遇与挑战。

（二）总体要求。重点明确规划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确立“十四五”期间全区卫生健康发展的总体目标和细化指标。

（三）深入推进“健康钦北”行动。一是普及健康生活方式；二是加强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防治；三是强化慢性病综合防控和伤害预防干预；四是加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五是加强健康环境建设和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六是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四）构建强大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十四五”期间公共卫生建设的主要任务：一是提高疾病预防控制能力；二是强化基层和医院公共卫生责任；三是完善监测预警机制；四是健全应急响应和处置机制；五是提高重大疫情救治能力。

（五）维护全生命周期人群健康。为全周期保障人群健康，一是严格落实国家生育政策；二是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三是保障妇女和儿童健康；四是健全老龄健康支撑体系；五是加强职业健康保护；六是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

（六）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在医疗体系建设方面明确各项任务：一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二是加快补齐服务短板；三是全面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水平；四是加强医疗质量管理。

（七）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十四五”时期，推进中医药建设方面：一是健全中医药医疗服务体系；二是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三是壮大中医药人才队伍；四是加快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

（八）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健康产业。一是促进社会办医健康规范发展；二是培育健康服务新业态；三是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四是推进健康相关业态融合发展。

（九）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十四五”期间，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一是推进医共体建设，健全分级诊疗制度；二是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三是深化相关领域联动改革；四是健全医疗卫生综合监管制度。

（十）强化全民健康支撑和保障。一是加强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二是加快卫生健康科技创新；三是促进全民健康信息联通应用。

（十一）保障措施。主要从强化组织领导、加大资金投入强化要素保障、加强监测评估等方面提出了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规划》紧跟上级卫生健康发展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工作部署要求，为“十四五”时期做好卫生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四、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

我区属于市辖区，钦州市市直医院均分布在钦南区辖区范围内，导致我区总体医疗资源低于钦州市平均水平，结合我区实际，部分发展主要指标设置低于钦州市指标。需要特别说明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钦北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北政发〔2021〕8号）规划推进“钦北区中医医院通过二级甲等中医医院评审”、建设钦州市钦北区人民医院智能地下停车库建设项目、钦北区中医养生养老院建设项目，考虑到区中医医院尚未具备创建二级甲等中医医院的条件，以及区人民医院建设智能地下停车库需要巨额经费，区中医养生养老院尚未落实建设用地等原因，以上内容不再纳入钦北区卫生健康发展“十四五”规划。

（二）《钦北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北政发〔2021〕8号）提出，力争至2025年我区每千常住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达到5张，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护士数分别达到1.8人、2.5人。根据《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钦州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十四五”规划的通知》（钦政办〔2022〕21号），确定我区2025年末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为3.43张，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护士数分别为1.9人、2.4人。钦北区规划指标与钦州市规划指标不一致，以市规划指标为准。

（三）“十三五”末，我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为1.77人，虽然我区大力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及全科医师转岗培养，但由于我区医师基数少，短期内难以大幅提高全科医生总量，因此2025年末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目标值设置为3人（钦州市为4人）。

（四）“十三五”末，我区每千人口药师（士）数为0.24人，我区已实现药品“零差率”销售，医院对药学类人才需求增量不大，因此2025年末每千人口药师（士）数设置为0.3人（钦州市为0.54人）。

（五）因我区为市辖区，部分工作由市统筹组织，结合我区实际，将搭建癌症大数据平台、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区域紧急医学救援中心、120急救指挥中心建设等方面的内容改为配合开展。

（六）删除部分我区尚未具备的技术内容，主要删除了第五部分“（三）保障妇女和儿童健康”中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以及“（四）健全老龄健康支持体系” 安宁疗护试点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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